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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海南海药股

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海南海药”）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披露了《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及相关文件。2018 年

5 月 2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关于对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1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

“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海南海药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独立财务顾问，本着勤勉尽

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对《问询函》中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核查，并出具

相关核查意见。 

如无特殊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的简称与《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预案（修订稿）》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核查意见所涉及的标的公司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所涉及的预测数据均为

预评估数据。 

 

“问题 6 关于未决诉讼。 

预案显示，2012 年 4 月 16 日，康力元药业向海口中院提起诉讼，以最高人

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 307 号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要求奇力制药赔偿康力元

药业在 2008 年至起诉时的部分经济损失 9,000 万元。本次资产评估已充分考虑

上述康力元药业要求的经济损失赔偿金额对标的公司未来经济利益流出的影响。 

…… 

请财务顾问对诉讼事项是否会对公司重组构成实质性障碍进行核查并发表

意见； 

……”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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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通过查阅相关案件资料、核查标的公司相关业务及财务数据、

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等方式，对预案显示的 2012 年未决诉讼事项（以下简称“本

项重大诉讼”、“2012 年诉讼”）的基本情况、会计处理、本次重组过程中评估处

理、对相关产品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交易对方相关兜底承诺等进行了核查。 

一、该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一）本项重大诉讼涉及的技术转让合同以及该合同涉及的 2008 年诉讼情

况 

1、本项重大诉讼涉及的技术转让合同 

2000 年 4 月、2001 年 6 月，奇力制药与康力元药业、康力元制药分别签署

了技术开发合同，约定由康力元药业、康力元制药支付开发费用，委托奇力制药

负责研制注射用头孢哌酮钠他唑巴坦钠。 

2004 年 6 月 12 日，奇力制药与康力元药业、康力元制药签订《关于转让新

药注射用头孢哌酮钠他唑巴坦钠的合同》（以下简称“2004 年转让合同”），约定

奇力制药获得该产品的新药证书及生产批件后将注射用头孢哌酮钠他唑巴坦钠

（规格为 1.125g/瓶）产品所有权转让给康力元药业、康力元制药，转让价为 300

万元，康力元药业、康力元制药付清 80%转让款即 240 万元后，奇力制药承诺不

生产销售本规格产品，转让完成后该规格产品的所有权归康力元药业、康力元制

药所有，康力元药业、康力元制药拥有该规格产品的独家生产销售权。 

2、上述技术转让合同 2008 年诉讼情况 

康力元药业、康力制药以奇力制药为被告于 2008 年 2 月向海口中院提起诉

讼。原告诉称被告违反了 2004 年转让合同，在取得注射用头孢哌酮钠他唑巴坦

钠（规格为 1.125g/瓶）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后拒绝向原告办理转让手续并自行

生产、销售，请求：（1）判令被告停止违约行为，停止生产和销售注射用头孢哌

酮钠他唑巴坦钠（规格为 1.125g/瓶），停止与第三方洽谈本规格产品合作、转让

事宜；（2）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依合同规定出具相关手续配合原告（或原告

指定的企业）生产和销售；立即办理转让手续，将生产权和销售权交还原告，依

合同规定向原告提供该规格产品全套资料（含临床资料）的复印件；依合同规定

负责派人指导原告（或者原告指定的企业）连续生产三批合格产品。（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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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诉讼”） 

2008 年 11 月 14 日，海口中院针对 2008 年诉讼作出一审民事判决（2008 海

中法民三初字第 19 号），判决如下：（1）原告康力元药业、康力制药与被告奇力

制药签订的《关于转让新药注射用头孢哌酮钠他唑巴坦钠的合同》继续履行，原

告付清 80%转让款后，奇力制药应停止对上述合同约定规格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原告付清全部转让款后，被告应向原告交付上述合同规定的全套资料复印件。（2）

被告奇力制药于判决生效后，应配合原告办理委托生产手续，并在获批后将注射

用头孢哌酮钠他唑巴坦钠（规格为 1.125g/瓶）交原告指定的药品生产企业生产，

同时指导原告指定的药品生产企业连续生产三批合格产品，产品由康力元药业销

售。（3）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2011 年 3 月 15 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 2008 年诉讼作出二审民事判

决（2009 琼民二终字第 16 号），判决如下：（1）撤销海口中院（2008）海中法

民三初字第 19 号民事判决；（2）解除康力元药业、康力制药与奇力制药于 2004

年 6 月 12 日签订的《关于转让新药注射用头孢哌酮钠他唑巴坦钠的合同》；（3）

奇力制药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康力元药业返还 50 万元及利息，返还康

力制药 60 万元及利息；（4）奇力制药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康力元药

业、康力制药支付补偿款 1,800 万元；（5）驳回奇力制药、康力元药业、康力制

药的其他上诉请求。 

2011 年 12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 2008 年诉讼作出再审民事判决（2011

民提字第 307 号），判决如下：（1）撤销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琼民二终

字第 16 号民事判决；（2）维持海口中院（2008）海中法民三初字第 19 号民事判

决主文第一项、第三项；（3）变更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海中法民三初字

第 19 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为：奇力制药于本判决生效后配合康力元药业、康

力制药办理委托生产手续，并在获得有关药监部门批准后，将注射用头孢哌酮钠

他唑巴坦钠（规格为 1.125g/瓶）交康力元药业、康力制药生产、销售，同时派

员指导康力元药业、康力制药连续生产三批合格产品。 

2012 年 5 月 3 日，海口中院下达（2012）海中法执字第 80 号《执行裁定书》

及（2012）海中法执字第 80-1 号《执行通知书》，根据康力元药业、康力制药申

请，裁定变更第三人海南新中正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责令奇力制药向海南新中

正履行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 307 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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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 11 日，海口中院作出（2012）海中法执字第 80-1 号《执行裁定》，

认为 2008 年诉讼已全部执行完毕，裁定终结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 307

号民事判决。 

3、2008 年诉讼判决后双方合作情况 

2012 年 6 月 28 日，海南新中正向奇力制药发出《告知书》，为避免双方损

失扩大，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奇力制药恢复 1.125g/瓶的注射用头孢哌酮钠他

唑巴坦钠的生产，生产药品交给海南新中正授权的海南新通用药业有限公司全国

总经销。 

自奇力制药恢复生产至今，奇力制药生产的 1.125g/瓶的注射用头孢哌酮钠

他唑巴坦钠均由海南新通用药业有限公司作为总经销对外销售。 

（二）本项重大诉讼的起诉情况及进展 

2012 年 4 月 16 日，康力元药业以奇力制药为被告向海口中院提起诉讼，以

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 307 号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认为奇力制药在取

得新药证书和药品生产批文后，未及时通知康力元药业，而是自行生产、销售获

利，已经构成违约，请求：（1）判令被告因违约赔偿原告在 2008 年至起诉时的

部分经济损失 9,000 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2013 年 12 月 18 日，海口中院作出（2012）海中法民三初字第 112-1 号《民

事裁定书》，由于双方均提出庭外和解的请求，裁定中止审理本项重大诉讼。 

2017 年 8 月 7 日，奇力制药收到海口中院送达的《传票》，海口中院恢复本

项重大诉讼案件的审理。 

2018 年 6 月 6 日，海口中院作出（2012）海中法民三初字第 112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奇力制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海南康力

元药业有限公司、海南通用康力制药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3,340.60 万元；驳回原告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91,800 元，由原告负担 282,970 元，被告负担

208,830 元。截至 2018 年 6 月 27 日，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该项判决已生效。 

二、本次资产预估过程中对该项赔偿金额影响的考虑情况 

针对 2012 年诉讼，本次资产预估结合上述已生效判决及标的公司相关会计

处理，将生效判决裁定的 3,340.60 万元赔偿金作为预计损失，考虑到标的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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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康力元药业支付 1,800 万元赔偿款并于 2012 年确认损益，其余 1,540.60 万元

于 2012 年计提预计负债，本次资产预估时将该已计提尚未支付的 1,540.60 万元

预计负债于评估基准日从预估值中全额扣除。因此，本次预评估已按该项诉讼赔

偿金额之全额考虑对预估值的影响。 

三、该项赔偿的会计处理情况 

2011 年，根据 2011 年 3 月 15 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民事判决

（2009 琼民二终字第 16 号），标的公司向诉讼对方支付了 1,800 万元赔偿。 

2012 年 4 月 16 日，诉讼对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 307 号再

审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提起诉讼，要求奇力制药赔偿 9,000 万元。标的公司管理

层结合诉讼律师的法律意见及与诉讼对方的调解沟通情况，认为该诉讼败诉可能

性较大，从谨慎性角度出发于 2012 年将上述诉讼请求金额全额计入损益及确认

为预计负债。 

2018 年 6 月 6 日，海口中院作出（2012）海中法民三初字第 112 号判决，

奇力制药应向诉讼对方赔偿经济损失 3,340.60 万元并负担 20.88 万元受理费，截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该判决已生效。2018 年 6 月，标的公司根据上述已生效

判决确定的赔偿结果，对原预计负债进行追溯调整，调整后的会计处理如下：先

期已支付的 1,800 万元赔偿款于 2012 年诉讼发生年份计入损益，根据诉讼判决

结果确定的剩余需支付的 1,540.60 万元于 2012 年计提预计负债，并将与原预计

负债差额追溯调整年初所有者权益。 

四、相关诉讼对公司头孢哌酮钠他唑巴坦钠相关产品生产及销售的具体影

响 

1、2012 年诉讼标的不涉及标的公司未来生产经营 

根据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本诉讼事项仅涉及 2008 年至 2012 年 4 月期间奇

力制药生产注射用头孢哌酮钠他唑巴坦钠（1.125g/瓶规格）所得之赔偿问题，不

涉及标的公司当前及未来生产经营。2018 年 6 月 6 日，海口中院已对本诉讼作

出（2012）海中法民三初字第 112 号判决，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2、2012 年以来，奇力制药与对方保持稳定合作关系 

2012 年 6 月 28 日，海南新中正（经 2008 年诉讼两原告申请，海口中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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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 3 日作出（2012）海中法执字第 80 号执行裁定，变更海南新中正为

2011 民提字第 307 号判决的申请执行人）向奇力制药发出《告知书》，为避免双

方损失扩大，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奇力制药恢复 1.125g/瓶的注射用头孢哌酮

钠他唑巴坦钠的生产，生产药品交给海南新中正指定的海南新通用药业有限公司

全国总经销。自 2012 年奇力制药恢复生产至今，双方一直按照《告知书》确认

的合作模式进行生产和销售，双方合作稳定。 

3、涉诉产品营收占比相对较小 

2016 年、2017 年，奇力制药涉诉规格产品注射用头孢哌酮钠他唑巴坦钠

（1.125g/瓶规格）的收入金额分别为 3,397.58 万元和 9,874.91 万元，占营业收入

比重仅为 3.68%和 8.22%。涉诉产品营收占比相对较小。 

五、交易对方相关兜底承诺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东控健康对后续该项诉讼给公司带来的实际损失高于此

次评估中对该项赔偿金额假设的情形已进行兜底性承诺如下： 

“2012 年 4 月 16 日，因技术转让合同纠纷，海南康力元药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康力元药业”）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口中院”）提起诉

讼，以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 307 号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为依据，主张

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力制药”或“公司”）违约，要求奇

力制药赔偿康力元药业在 2008 年至起诉时的部分经济损失 9,000 万元。海南海

药股份有限公司拟以现金形式购买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为保证本次交易顺利进行，澄迈东控健康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承诺如下： 

若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 307 号生效判决认定的相关事实导致的诉

讼涉及纠纷给公司带来的实际损失高于 9,000 万元的，对于超出部分，澄迈东控

健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在上述损失发生后十日内以现金形式向公司全

额承担补偿责任。 

若本次交易未能完成的，本承诺自动失效。” 

六、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海口中院已对本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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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2012）海中法民三初字第 112 号判决，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标

的公司已按该诉讼已生效判决裁定的赔偿金全额确认损失及计提预计负债，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资产预估时将剩余已计提但尚未支付的 1,540.60 万元预计负债于

评估基准日全额扣除，本次交易资产预估已充分考虑了该项诉讼对标的公司估值

的影响；2012 年 6 月以来标的公司与对方的合作关系稳定，本次诉讼标的不涉

及标的公司未来生产经营；涉诉产品营业收入规模占比相对较小。本次重大资产

购买交易对方澄迈东控健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后续该项诉讼给标的公

司带来的实际损失高于此次评估中对该项赔偿金额假设的情形已进行兜底性承

诺。综上，该诉讼事项不构成公司本次重组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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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海

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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